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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技术服务项目综合评分办法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
（二）评审依据：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一）分值分配表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分配

	1
	价格分
	20

	2
	技术分
	20

	3
	技术支持分
	30

	4
	商务分
	30

	5
	合计
	100


（2） 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一）价格部分（满分20分）

	1
	价格分     （满分20分）
	投标报价得分=（全部供应商中的最低报价/某供应商投标报价）×20


	（二）技术部分（满分20分）

	2
	服务方案
（满分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定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合理作业流程、作业规范、检测流程、检测方法、校验内容、售后服务内容、本地化服务方案、后期支撑方案以及快速响应时间内赶到现场的应急处置措施等。根据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本项目方案是否具有针对性、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综合评分。
1.一档（20分）：方案符合本项目技术服务内容，内容规范明确且完整，可行性强，得20分；
2.二档（15分）：方案基本符合本项目技术服务内容，方案基本完善，可行性较强，得15分；
3.三档（10分）：方案基本符合本项目技术服务内容，方案不够完善、可行性一般，得10 分；
4.四档（5分）：方案不符合本项目技术服务内容，无实质性内容得5分。

	（三）技术支持部分（满分30分）

	3
	实验室能力（满分15分）
	1.供应商同时具备省（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颁发计量授权证书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CNAS）认可证书和省级实验室资质认定（CMA）证书的得5分。仅具有市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计量授权证书的得3分；
2.供应商具备检定校准能力覆盖本项目超过90%的，得5分。检定校准能力覆盖本项目80%-90%（不含90%）之间的，得3分。检定校准能力覆盖本项目低于80%（不含80%）的，不得分；（同种设备不重复统计）
3.供应商具备提供检定校准服务技术能力400项至500项(含500项）得5分，具备提供检定校准服务技术能力300项至400项(含400项）得4分，具备提供检定校准服务技术能力200项至300项(含300项）得3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
	人员设置   （满分15分）
	1.供应商本项目负责人具有环境类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中级职称的得1分，同时具有一级注册计量师证书的加3分。此项最高得5分。
2、拟派项目技术团队的技术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持有一级注册计量师证书，每提供一人得3分，持有二级注册计量师证书，每提供一人得2分，同时具有生态环境监测领域部门进行计量检测服务经历的加1分。此项最高得10分。              
注：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本项目服务人员名单、证书、近半年社保缴纳、业绩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没有证明材料不得分。

	（四）商务部分（满分30分）

	5
	企业信誉
（满分10分）
	技术服务单位在以往计量检测服务中未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通报、记不良记录、记过、或存在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记录的，加盖供应商公章（技术服务单位应承诺必须真实有效，若经查实存在虚假承诺的情形，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并上报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且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得10分，未提供相应承诺函或有不良记录的，不得分。

	6
	项目业绩
（满分20分）
	1、供应商近三年内在省（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或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技术比对或比武等活动中提供过仪器设备维护、保养、和检定校准服务，以及获得过奖励的，每提供一项得2分，最高得5分。
供应商自2023年1月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满分15分。
注：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等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总分值=（一）+（二）+（三）+（四）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